
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修正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於一百零六年三月十三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六○○四八九二八號訂定發布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教育部於一百零七年八月七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一○七○○八八一九九B號令、一百零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一○八○○三四一五三B號令，修正發布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鑑於我國於一百零八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及其相關規定，並因應教學現場實際執行需求，爰參照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修正本標準，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法規名稱為「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二、修正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修正條文第四條附表一)。

三、新增跨領域或跨科目課程採協同教學方式者，其教師教學節數之計算方式(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新增課程計畫所定彈性學習時間，其教師教學節數之計算方式(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修正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修正條文第七條附表二)。

六、修正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經核定設立之科學班班主任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為七節(修正條文第八條)。
七、新增學校每週得減授總節數上限，並明定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協助校內行政業務者，或兼任實驗（習）場所管理人員，學校得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修正條文第九條及附表三)。
八、修正兼任教師每週兼任教學節數上限為九節(修正條文第十條)。
九、明定本府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授輔導相關課程之專任輔導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準用本標準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配合新增條文，部分條文條次予以調整，並酌修部分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二、十三、十四及十五條)。
十一、新增本市代理教師準用本標準(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十二、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
  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為求本市法規體例一致，爰修正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新增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本標準適用於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第三條  本標準適用於臺中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配合法規名稱修正本標準適用對象。

	第四條  學校各領域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附表一。
    前項教師擔任二種以上課程教學時，各該課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相同者，按各該課程教學節數合併計算；基本教學節數不同者，依各該課程教學節數比例折算後併計之。
    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其擔任團體活動課程之班級活動教學節數，應併入第一項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計算。其餘團體活動課程核實計支鐘點費或演講費。但該課程屬全學期教學者，得併入教師基本教學節數。
	第四條  學校各領域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附表一。
    前項教師擔任二種以上課程教學時，各該課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相同者，按各該課程教學節數合併計算；基本教學節數不同者，依各該課程教學節數比例折算後併計之。
    兼任導師應擔任綜合活動課程每週一節之班會或班級活動教學，並併入第一項兼任導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計算。其餘綜合活動課程核實計支鐘點費或演講費。但該課程屬全學期教學者，得併入教師基本教學節數。
	一、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團體活動」包括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週會、或講座等，其中「班級活動」須由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帶領，故該課程之教學節數，得併入第一項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計算。
二、修正附表一。

	第五條  學校應依課程綱要規定，訂定課程計畫，報教育局備查。

    前項課程計畫所定跨領域或跨科目課程採協同教學方式者，其教師教學節數之計算方式，按其協同教學節數採計，規定如下：

一、全學期全部節數均採協同教學：教學節數一節，採計為前條第一項每週教學節數一節。

二、全學期部分節數採協同教學：不採計為前條第一項每週教學節數；依實際教學節數，支給鐘點費。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課程綱要總綱柒、實施要點，一、課程發展，（二）課程設計與發展規定，學校課程計畫，在遵照教學正常化規範下，得彈性調整進行跨領域統整及協同教學，並應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於開學前陳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爰增訂本條第一項。

三、為配合有關課程綱要總綱所定協同教學及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所涉教師教學節數之計算方式，爰增訂本條第二項。

	第六條  教師依課程計畫所定彈性學習時間，擔任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課程授課者，其教學節數比照前條第二項規定。
      教師依課程計畫所定彈性學習時間，擔任學生自主學習授課或指導，或擔任選手培訓或學校特色活動指導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支給鐘點費。
	
	一、本條新增。

二、學校實施課程計畫所定彈性學習時間之課程，教師之教學節數計算方式，應比照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爰增訂本條。

三、所稱「彈性學習時間」之課程，依一百零八學年度將實施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指依學校條件與學生需求，所規劃作為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之四類課程。因其授課或指導方式不同，故分別規定其教學節數之計算方式。

四、擔任「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課程教學授課，其教學節數計算方式，若全學期全部節數授課，比照前條第二項。

五、擔任「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及「學校特色活動」課程教學授課，其教學節數計算方式，其授課模式以從旁指導為主，故依實際指導節數，支給鐘點費，不列入其每週教學節數。

	第七條  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附表二。
	第五條  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附表二。
	條次變更，條文內容未修正，修正附表二。



	第八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經核定設立之科學班，其班主任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為七節。

	第六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經核定設立之科學班，其班主任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為八節。
    學校專任教師或兼任導師擔任學科教學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各類藝術才能班及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召集人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分別按第四條第一項專任教師或兼任導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二節。
    附設國民中學部之學校如延請教師擔任經常性協助校務工作教師，其減授節數依臺中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要點第七點第一項規定辦理，並計入各校減授總節數。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一項規定科學班主任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八節係比照現行第五條第一項各群、科、學程主任四班至六班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上開第五條第一項之各群、科、學程主任四班至六班之每週教學節數八節減為七節，故本條第一項配合修正。

三、現行第二項及第三項因屬學校減授節數上限相關規定，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爰予刪除。



	第九條  學校專任教師或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擔任學科教學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各類藝術才能班及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召集人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分別按第四條第一項專任教師或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二節。
    學校專任教師或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個人全學期協助辦理學校行政業務，或兼任實驗（習）場所管理人員，經行政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決議後，得再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其因情況特殊，組長得再酌減一至二節，每校以六人為限。
    學校依前二項之每週得減授總節數上限如附表三；附設國民中學部學校前項之每週得減授總節數上限如臺中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要點之臺中市國民中學經常性協助校務工作教師減授節數表。
    教師兼任課程諮詢教師或其召集人，或承辦政府機關（構）委任、委託、補助或指示學校辦理之事項者，學校得依有關法令規定，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其減授節數，不納入第二項每週減授總節數計算。
	
	一、本條新增。

二、為因應教師兼任實驗（習）場所管理人員，或協助校內行政工作所增加之業務，酌予減授協助行政之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以減輕學校行政業務負擔，並兼顧學校實際教學需要，故增訂本條。又學校應於全校每週減授總節數上限內，減授上開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以避免減授之節數無限增加，爰訂定第二項，並新增附表三。

三、附設國民中學部之學校每週得減授節數上限原依臺中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要點第七點第一項規定辦理，為使其各該部方便計算學校每週得減授節數，延用上開要點。
四、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二項移列本條第一項；第六條第三項移列本條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學校應按教師登記或檢定之科目及其專長，排定教學課程。
    學校就不易聘任合格教師之實習課程、選修課程及稀有科目（含綜合活動指導教師）聘任之兼任教師，其每週教學節數，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九節為限。
	第七條  學校應按教師登記或檢定之科目及其專長，排定教學課程。
    學校就不易聘任合格教師之實習課程、選修課程及稀有科目（含綜合活動指導教師）聘任之兼任教師，其每週教學節數，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六節為限。
	一、條次變更。

二、參照教育部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十條第三項規定，爰現行條文所定「六節」修正為「九節」。



	第十一條  學校輔導處（室）主任及專任輔導教師專職學生輔導工作，無須擔任課程教學。但依學生輔導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教授輔導相關課程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輔導處（室）主任準用附表二處（室）主任規定；日間部專任輔導教師準用日間部教學組長規定。
    進修部專任輔導教師擔任課程教學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準用進修部組長規定。
    前二項規定，於臺中市政府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準用之。
	第八條  學校輔導處（室）主任及專任輔導教師專職學生輔導工作，無須擔任課程教學。但因課程需求而擔任教學時，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輔導處（室）主任準用附表二處（室）主任規定；專任輔導教師準用教學組長規定。
    進修部專任輔導教師擔任課程教學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準用進修部教學組長規定。
	一、條次變更。

二、依學生輔導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新增教授輔導相關課程者文字，並刪除因課程需求而擔任教學時文字。

三、新增日間部文字，以明確定義第一項專任輔導教師之部別。

四、依據學生輔導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專任輔導教師不得排課。但因課務需要教授輔導相關課程者，其教學時數規定，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惟本標準僅適用本府主管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為使本府主管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輔導教師每週基本節數有所依據，爰增訂第三項，以「準用」方式定之。

	第十二條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由學校軍訓教官（包括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及一般軍訓教官）擔任教學者，該課程每週總教學節數，由一般軍訓教官平均分配；分配後每人達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仍有賸餘節數時，由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或軍訓主任教官分別依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優先擔任，再有賸餘節數時，由全部軍訓教官分別擔任教學。
    學校軍訓教官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軍訓主任教官準用附表二日間部一級單位主管規定；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準用附表二生活輔導組長規定；一般軍訓教官為十節。
	第九條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由學校軍訓教官（包括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及一般軍訓教官）擔任教學者，該課程每週總教學節數，由一般軍訓教官平均分配，分配後每人達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仍有賸餘節數時，由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或軍訓主任教官分別依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優先擔任，再有賸餘節數時，由軍訓教官分別擔任。
    學校軍訓教官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軍訓主任教官準用附表二處（室）主任規定；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準用附表二生活輔導組長規定；一般軍訓教官為十節。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學校教師之每週教學節數，應達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之規定。但輔導處（室）主任、專任輔導教師或軍訓教官，於校內可擔任之課程教學節數不足時，不在此限。
	第十條  學校教師之每週教學節數，應達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之規定。但輔導處（室）主任、專任輔導教師及軍訓教官於校內可擔任之課程教學節數不足時，不在此限。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學校教師、軍訓教官排定之每週教學節數，超過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者，為其超時教學節數；超時教學節數，以平均分散於每日為原則，並註記於課表。
    學校依本標準規定排課核算後，如有超時教學節數，得於學校人事費項下核實支給超時教學鐘點費。
    前項鐘點費支給方式，依行政院核定之支給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學校教師、軍訓教官排定之每週教學節數，超過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者，為其超時教學節數；超時教學節數，以平均分散於每日為原則，並註記於課表。
    學校依本標準規定排課核算後，如有超時教學節數，得於學校人事費項下核實支給超時教學鐘點費。
    前項鐘點費支給方式，依行政院核定之支給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五條  依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辦法聘任之合聘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各合聘學校教學之課程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依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聘任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學校教學之課程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依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辦法聘任之合聘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各合聘學校教學之課程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依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聘任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學校教學之課程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十六條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代理教師每週授課節數，準用本標準之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現行實務上代理教師準用本標準規定有法規依據，爰增訂本條。

	第十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施行；第四條附表一之各群、科、學程之實習科目，包括專題製作（專題實作）相關規定自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其餘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教育部分別於一百零七年八月七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一○七○○八八一九九B號令及一百零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一○八○○三四一五三B號令修正「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考量一百零八年新課綱實施，為因應教學現場實際執行需求、減輕本市教師行政負擔並兼顧教學需要，分別於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八日府授教高字第一○七○二七二七四八號函及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一○八○一四八○五七號函先行比照適用中央法規。
三、本標準第五條及第六條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施行，另第四條附表一之各群、科、學程之實習科目，包括專題製作（專題實作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之教學節數規定自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餘參照教育部修正條文，自一零七年八月一日實施。


附表一：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表(修正前)

	                      節  數              職別

 類   科            　　　                    　    
	

	
	專任教師
	兼任導師

	語文領域
	國文（含選修）
	十四
	十

	
	英文（含選修）
	十六
	十二

	數學（含選修）
	
	

	社會領域（含選修）
	
	

	自然領域（含選修）
	
	

	藝術領域（含選修）
	十八
	十四

	生活領域（含選修）
	
	

	生活領域之計算機概論或資訊科技概論
	十六
	十二

	健康與體育領域（含選修）
	十八
	十四

	全民國防教育（含選修）
	
	

	各群科學程之專業課程（含選修及專題製作）
	十六
	十二

	各群科學程之實習課程（含選修及專題製作）

各群科學程之實習課程（含選修及專題製作）
	分組
	十八
	十四

	
	不分組
	十六
	十二

	藝術才能班（音樂、美術、舞蹈）、體育班
	
	

	選修課程：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類、其他類
	十八
	十四


附表一：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表草案(修正後)

	                      節  數           職稱類別
課程(領域、科目)            　　　                    　    
	專任教師
	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

	語文領域
	國文（國語文）
	十四
	十

	
	英文（英語文）
	十六
	十二

	數學
	
	

	社會領域
	
	

	自然（自然科學）領域
	
	

	藝術領域
	十六
	十二

	生活（綜合活動）領域
	
	

	生活領域之計算機概論、資訊科技概論（科技領域）
	十六
	十二

	健康與體育領域
	十六
	十二

	全民國防教育
	
	

	各群、科、學程之專業科目，包括專題製作
	十六
	十二

	各群、科、學程之實習科目，包括專題製作（專題實作）
	十六
	十二

	選修課程，包括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類、其他類
	十六
	十二


附表二：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表(修正前)
	               班數　

        節數   

  職別
	九班

以下
	十班至

十八班
	十九班

至二十

四班
	二十五

班至三

十班
	三十一

班至四

十班
	四十一

班至五

十班
	五十一

班至六

十班
	六十一

班以上

	副校長、秘書、處(室)主任、圖書館主任
	八
	六
	四
	二
	二
	○
	○
	○

	教學、註冊、訓育、

衛生、生活輔導組長
	九
	九
	七
	六
	四
	二
	○
	○

	上述各組以外之

編制內各處(室)組長
	十
	十
	八
	八
	六
	四
	二
	○

	各群、科、學程主任
	全科總班數三班以下者九節；四班至六班八節；七班至九班七節；十班以上者六節。

	備

註
	1、 總班級數以學校具教師員額編制之班級數（含附設國中部）為計算標準，但不含進修部班級數。輪調式建教合作班，以二班折算為一班。

2、 進修部主任及組長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進修部編制之總班級數，分別準用同班級數之學校主任及組長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二節。

3、 兼任午餐執行秘書之教學節數如下：

（1） 公辦公營或公辦民營設有廚房之學校：準用處(室)主任之教學節數編排。

（2） 他校供應或以團膳方式辦理之學校：準用教學組長之教學節數編排。


附表二：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表草案(修正後)
	             班級數

          節數   

  職務
	九班

以下
	十班至

十八班
	十九班

至二十

四班
	二十五

班至三

十班
	三十一

班至四

十班
	四十一

班至五

十班
	五十一

班至六

十班
	六十一

班以上

	副校長、秘書
	七
	五
	三
	一
	一
	零
	零
	零

	一

級

單

位
	日間部
	處(室)、圖書館主任
	七
	五
	三
	一
	一
	零
	零
	零

	
	進修部

、分部
	部主任
	五
	三
	一
	零
	零
	零
	零
	零

	二級單位
	日間部
	教學、註冊、訓育、衛生、生活輔導組長
	八
	八
	六
	五
	三
	一
	零
	零

	
	
	前欄及進修部以外其他二級單位組長
	九
	九
	七
	七
	五
	三
	一
	零

	
	進修部
	組長
	六
	六
	四
	三
	一
	零
	零
	零

	各群、科、學程主任
	依全科(學程)總班數三班以下者八節；四班至六班七節；七班以上者六節。

	備

註
	1、 本表所稱一級單位及二級單位，依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之規定。
2、 班級數以教育局核定學校編制（具教師員額編制）之日間部班級數（含附設國中部）、進修部或分部班級數為計算基準。輪調式建教合作班，以二班折算為一班。

3、 兼任午餐執行秘書之教學節數如下：

(一)公辦公營或公辦民營設有廚房之學校：準用日間部一級單位主管之教學節數編排。
(二)他校供應或以團膳方式辦理之學校：準用日間部教學組長之教學節數編排。


附表三：學校每週得減授總節數上限

	總班

級數
	十八班以下
	十九班至三十班
	三十一班至五十班
	五十一班以上

	每週減授總節數上限
	三十二
	三十六
	四十
	四十四

	說明
	總班級數以教育局核定學校編制（具教師員額編制）班級數為計算基準。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第1條     本標準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3條     本標準適用於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第4條     學校各領域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附表一。
    前項教師擔任二種以上課程教學時，各該課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相同者，按各該課程教學節數合併計算；基本教學節數不同者，依各該課程教學節數比例折算後併計之。
    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其擔任團體活動課程之班級活動教學節數，應併入第一項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計算。其餘團體活動課程核實計支鐘點費或演講費。但該課程屬全學期教學者，得併入教師基本教學節數。

第5條     學校應依課程綱要規定，訂定課程計畫，報教育局備查。
    前項課程計畫所定跨領域或跨科目課程採協同教學方式者，其教師教學節數之計算方式，按其協同教學節數採計，規定如下：
    一、全學期全部節數均採協同教學：教學節數一節，採計為
        前條第一項每週教學節數一節。
    二、全學期部分節數採協同教學：不採計為前條第一項每週
        教學節數；依實際教學節數，支給鐘點費。

第6條     教師依課程計畫所定彈性學習時間，擔任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課程授課者，其教學節數比照前條第二項規定。
    教師依課程計畫所定彈性學習時間，擔任學生自主學習授課或指導，或擔任選手培訓或學校特色活動指導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支給鐘點費。
第7條     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附表二。

第8條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經核定設立之科學班，其班主任之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為七節。

第9條     學校專任教師或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擔任學科教學研究委員 會召集人、各類藝術才能班及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召集人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分別按第四條第一項專任教師或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二節。

        學校專任教師或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個人全學期協助辦理學校行政業務，或兼任實驗（習）場所管理人員，經行政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決議後，得再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其因情況特殊，組長得再酌減一至二節，每校以六人為限。
        學校依前二項之每週得減授總節數上限如附表三；附設國民中學部學校前項之每週得減授總節數上限如臺中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要點之臺中市國民中學經常性協助校務工作教師減授節數表。

        教師兼任課程諮詢教師或其召集人，或承辦政府機關（構）委任、委託、補助或指示學校辦理之事項者，學校得依有關法令規定，減授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其減授節數，不納入第二項每週減授總節數計算。

第10條     學校應按教師登記或檢定之科目及其專長，排定教學課程。

        學校就不易聘任合格教師之實習課程、選修課程及稀有科目（含綜合活動指導教師）聘任之兼任教師，其每週教學節數，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以九節為限。

第11條     學校輔導處（室）主任及專任輔導教師專職學生輔導工作，無須擔任課程教學。但依學生輔導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教授輔導相關課程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輔導處（室）主任準用附表二處（室）主任規定；日間部專任輔導教師準用日間部教學組長規定。

          進修部專任輔導教師擔任課程教學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準用進修部組長規定。

     前二項規定，於臺中市政府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準用之。
第12條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由學校軍訓教官（包括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及一般軍訓教官）擔任教學者，該課程每週總教學節數，由一般軍訓教官平均分配；分配後每人達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仍有賸餘節數時，由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或軍訓主任教官分別依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優先擔任，再有賸餘節數時，由全部軍訓教官分別擔任教學。

      學校軍訓教官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軍訓主任教官準用附表二日間部一級單位主管規定；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準用附表二生活輔導組長規定；一般軍訓教官為十節。

第13條     學校教師之每週教學節數，應達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之規定。但輔導處（室）主任、專任輔導教師或軍訓教官，於校內可擔任之課程教學節數不足時，不在此限。

第14條     學校教師、軍訓教官排定之每週教學節數，超過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者，為其超時教學節數；超時教學節數，以平均分散於每日為原則，並註記於課表。
    學校依本標準規定排課核算後，如有超時教學節數，得於學校人事費項下核實支給超時教學鐘點費。
    前項鐘點費支給方式，依行政院核定之支給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15條     依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辦法聘任之合聘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各合聘學校教學之課程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依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聘任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學校教學之課程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第16條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代理教師每週授課節數，準用本標準之規定。
第17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自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施行；第四條附表一之各群、科、學程之實習科目，包括專題製作（專題實作）相關規定自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其餘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施行。

附表一：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表
	                      節  數           職稱類別

課程(領域、科目)            　　　                    　    
	專任教師
	兼任導師之
專任教師

	語文領域
	國文（國語文）
	十四
	十

	
	英文（英語文）
	十六
	十二

	數學
	
	

	社會領域
	
	

	自然（自然科學）領域
	
	

	藝術領域
	十六
	十二

	生活（綜合活動）領域
	
	

	生活領域之計算機概論、資訊科技概論（科技領域）
	十六
	十二

	健康與體育領域
	十六
	十二

	全民國防教育
	
	

	各群、科、學程之專業科目，包括專題製作
	十六
	十二

	各群、科、學程之實習科目，包括專題製作(專題實作)
	十六
	十二

	選修課程，包括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類、其他類
	十六
	十二


附表二：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表
	             班級數

          節數   

  職務
	九班

以下
	十班至

十八班
	十九班

至二十

四班
	二十五

班至三

十班
	三十一

班至四

十班
	四十一

班至五

十班
	五十一

班至六

十班
	六十一

班以上

	副校長、秘書
	七
	五
	三
	一
	一
	零
	零
	零

	一

級

單

位
	日間部
	處(室)、圖書館主任
	七
	五
	三
	一
	一
	零
	零
	零

	
	進修部

、分部
	部主任
	五
	三
	一
	零
	零
	零
	零
	零

	二級單位
	日間部
	教學、註冊、訓育、衛生、生活輔導組長
	八
	八
	六
	五
	三
	一
	零
	零

	
	
	前欄及進修部以外其他二級單位組長
	九
	九
	七
	七
	五
	三
	一
	零

	
	進修部
	組長
	六
	六
	四
	三
	一
	零
	零
	零

	各群、科、學程主任
	依全科(學程)總班數三班以下者八節；四班至六班七節；七班以上者六節。

	備

註
	1、 本表所稱一級單位及二級單位，依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之規定。
2、 班級數以教育局核定學校編制（具教師員額編制）之日間部班級數（含附設國中部）、進修部或分部班級數為計算基準。輪調式建教合作班，以二班折算為一班。

3、 兼任午餐執行秘書之教學節數如下：

(一)公辦公營或公辦民營設有廚房之學校：準用日間部一級單位主管之教學節數編排。

(二)他校供應或以團膳方式辦理之學校：準用日間部教學組長之教學節數編排。


附表三：學校每週得減授總節數上限

	總班

級數
	十八班以下
	十九班至三十班
	三十一班至五十班
	五十一班以上

	每週減授總節數上限
	三十二
	三十六
	四十
	四十四

	說明
	總班級數以教育局核定學校編制（具教師員額編制）班級數為計算基準。



